事项名称：排污费征收
基础编码：0400007000
实施编码：110102000000000037815100
事项类型：行政征收
事项属性：权力清单、公共服务
设定依据：
1、[法律]

制定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依据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发布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9号，由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8次会议于2014年4月24日修订通过，自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法条内容：　第四十三条 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缴纳排污费。排污费应当全部专项用于环境污染防治，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挤占或者挪作他用。 依照法律规定征收环境保护税的，不再征收排污费。
2、[行政法规]

制定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依据名称：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
发布号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69号
法条内容：　第二条第一款 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排污者），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排污费。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财政部门、价格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加强对排污费征收、使用工作的指导、管理和监督。 第十二条 排污者应当按照下列规定缴纳排污费： （一）依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向大气、海洋排放污染物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缴纳排污费。 （二）依照水污染防治法的规定，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缴纳排污费；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排放标准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加倍缴纳排污费。 （三）依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没有建设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或者工业固体废物贮存或者处置的设施、场所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缴纳排污费；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缴纳危险废物排污费。 （四）依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产生环境噪声污染超过国家环境噪声标准的，按照排放噪声的超标声级缴纳排污费。 排污者缴纳排污费，不免除其防治污染、赔偿污染损害的责任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责任。
3、[部门规章]

制定机关：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财政部,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依据名称：排污费征收标准管理办法
发布号令：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经委第31号令
法条内容：第二条　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和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排污者”），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排污费。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按下列排污收费项目向排污者征收排污费： （一）污水排污费。对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计征污水排污费；超过国家或者地方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本办法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征的收费额加一倍征收超标准排污费。 对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排放污水、按规定缴纳污水处理费的，不再征收污水排污费。 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接纳符合国家规定标准的污水，其处理后排放污水的有机污染物（化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总有机碳）、悬浮物和大肠菌群超过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的，按上述污染物的种类、数量和本办法规定的收费标准计征的收费额加一倍向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运营单位征收污水排污费，对氨氮、总磷暂不收费。对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达到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排放的水，不征收污水排污费。 （二）废气排污费。对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计征废气排污费。对机动车、飞机、船舶等流动污染源暂不征收废气排污费。 （三）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对没有建成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或场所，或者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或场所不符合环境保护标准的，按照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计征固体废物排污费。对以填埋方式处置危险废物不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按照危险废物的种类、数量计征危险废物排污费。 （四）噪声超标排污费。对环境噪声污染超过国家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且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按照噪声的超标分贝数计征噪声超标排污费。对机动车、飞机、船舶等流动污染源暂不征收噪声超标排污费。 排污费征收标准及计算办法见附件。
4、[部门规章]

制定机关：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
依据名称：排污费资金收缴使用管理办法
发布号令：财政部、国家环保总局第17号令
法条内容：　第二十二条　排污者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足额缴纳排污费的,由收缴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并从滞纳之日起加收2%。的滞纳金。 　　排污者拒不按前款规定缴纳排污费和滞纳金的,按照《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
服务对象：自然人、企业法人、机关单位法人、事业单位法人、社会团体法人、基金会法人、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其他组织
实施机关：西城区环境保护局

实施主体：西城区环境保护局    实施主体性质：法定机关

行使层级：区级、市级

权限划分：
市区权限划分：分条件办理

是否拥有子项：无
办理时限及说明：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说明：无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办理时限。

咨询途径：电话咨询

咨询电话：83975117
申报途径：网上申报

申报网址：http://www.bjepb.gov.cn/
办理时间：工作日上午09:00-12:00，下午13:30-17:00

办理地点：鸭子桥路29号316房间
所在窗口：鸭子桥路29号316房间
监督途径： 监督电话、电话投诉 

监督电话:12369
投诉电话:12369
通办范围：无

办理类型：承诺件

中介服务：无

收费依据及标准：
是否收费：不收费

网上支付：否

申请材料：
1、新版排放污染物申报表（试行）（原件1份）
受理条件：
材料齐全，符合要求
办理流程：申请-受理-审核-收费 
办理流程图：
















办理进程查询途径：83975117
批准形式：
结果文书名称：排污核定与排污费缴纳决定书
物流快递：否

企业进行排污申报





环境保护部门进行排污申报核定








下达排污核定通知书





排污申报复核





计算确定排污费





下达复核通知书





下达排污费缴纳通知单并公告


排污者于7日内到指定银行缴纳





排污费缴入指定银行





解缴国库








